
備註：  

1 . 取 消 實 習 者 ， 爾後若要參加實習，需自覓實習單位辦理實習相關事宜。 
2.轉換實習單位者 ，請續填寫以下資料，並經申請更換之實習單位同意及核章。 

 

南亞技術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校外實習學生 
□取消實習機會   

□轉換實習單位       申  請  書                年   月  日 

姓      名  學 號  
身分證 

字號 
 

級  班  別   實習日期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原實習單位  地址  電話  

擬
□取消實習機會

□轉換實習單位原因（請務必詳填）： 

家長說明  
 
 
 
學生說明  
 

 
 

 
 

 

申請者簽名：  

家長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轉 換 實 習 單 位 資 料（取消實習者免填） 

實習單位 

 

 

 

 

 

 

 

 住址  電話  

工作職稱  
工作

說明 
 

單位 
聯絡人 

 



實 習 委 員 會 審 議（取消實習者免填） 

實習委員 

審核 
准  許□    
不准許□ 

實習委

員簽章 

 

 
 
 
 
 
 
 
 
 
 
 
 

 

審核 
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 以上完成後方可繼續以下程序 

原實習單位 
轉換實習單位 
（取消實習者免填） 

就讀學系 

主管 公司印 主管 公司印 實習輔導教師 系主任 

   

 
 

 

 

 

 

 

 

 

  

完成後請繳回系辦 

 

 

 

 
 
 
 
 
 
 
 



 
請詳閱以下校外實習辦法 

 

南亞技術學院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校外實習實施要點 
 

第六章 實習單位異動 

第二十一條  實習單位異動之程序如下： 

一、錄取實習單位，除遇業界裁員、實習單位之福利或制度嚴重弊端、家庭或個

案等不可抗拒因素，經「實習委員會」同意後，方准允更換實習單位，異動

次數最多以一次為限。 

二、開始實習後，若有異動傾向者，須於實習第四週起填寫「實習單位更換取消

申請書」，並傳真至系上，聯絡助教及輔導老師，再由輔導老師進行輔導，逾

期不受理。 

三、實習異動主動提出申請時間，為實習開始後計算之一個月內。 

四、未經許可，擅自離開實習單位，將提報「實習委員會」，扣實習總成績10分，

情節嚴重者則該實習學分不予承認。 

五、除不可抗拒因素外之異動，更換實習單位，需重新計算實習時數。 

六、實習異動至其他單位，須與原實習單位之相似工作為限。 

七、經一次實習異動後，若逾越次學期開學時間，將提報「實習輔導委員會」討

論，其情節嚴重者，已實習時數將不予計算。 

八、其他實習異動未盡事宜，由實習委員會議決議之。 

第二十二條  實習期間因非自願性原因無法繼續履行實習合約者，應先向實習委員會提

出說明，並依實習委員會決議辦理，辦理方式依照下列規定執行之： 

一、因實習機構遇人力精簡、營運不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造成學生中途解職

時，經實習指導委員會核可，若學生實習時間達到四個月或實習時數滿800小

時，學生得簽立切結書，提前結束校外專業實習課程，且業者應給予學生實

習成績，但需由本系輔導至另一單位補足實習時數至1000小時。 

二、因實習機構遇人力精簡、營運不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造成學生中途解職

時，但學生實習時間未達四個月或實習時數未滿800小時之情形，學生得簽

立切結書後，由系上轉介另一實習機構繼續完成未達1000小時之剩餘時數，

學生之成績由曾赴報到實習機構主管評定，如有兩家以上則加總後平均計

算。 

第三十三條 上班規定 

一、實習單位屬性特殊，於業務上需要、經事先安排而有輪班、早班、夜

班、兩頭班等情形，學生應欣然接受。因業務上實際需要，主管要求



員工加班，學生不得拒絕。 


